景蜜村9栋4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事项听证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和《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应景蜜村9栋4单元业主潘迪华等申请，听证组就是否核发景蜜村9栋4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听证时间：2022年4月8日下午3点30分
听证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一楼会议室
听证方式：公开听证
听证组成员：苏晓兰、王云超、廖雅倩

书记员：王音
部门陈述人：张腾凤，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建筑设计科工作人员
非部门陈述人：潘迪华，为景蜜村9栋4单元业主；李海涛、罗传德，为景蜜村9栋4单元业主张露委托代理人（其中罗传德为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2022年4月8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管理局”）根据潘迪华等景蜜村9栋4单元业主的申请，就是否核发景蜜村9栋4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在首席听证员苏晓兰及听证员王云超、廖雅倩组成的听证组主持下，遵循公正、公平、独立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举行。本次听证会充分保障了非部门陈述人行使陈述、质证和申辩的权利，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对该事项所涉及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就是否核发景蜜村9栋4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项以及法律依据进行了陈述和辩论。
二、听证会过程
（一）权利义务告知环节
听证会首先由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由首席听证员告知听证参加人权利与义务。未有人申请回避。
（二）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根据《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深规土规[2018]9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按照《管理规定》中相关程序进行办理。
2021年7月7日，景蜜村9栋4单元部分权利人委托李海涛向福田管理局申请本单元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许可证。福田管理局初步审查后认为审请材料与方案设计文件符合《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景蜜村9栋4单元加装电梯的公示》进行批前公示。在2021年7月23日至2021年8月6日公示期间内，福田管理局收到该单元207、208业主的书面反对意见。收到反对意见后，福田管理局已告知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应按《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协调。2021年8月30日，莲花街道办事处出具《莲花街道办事处关于景蜜村9栋4单元加装电梯相关公示见证情况说明》，说明写到207、208业主表示不愿协调处理。

2、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听证申请人潘迪华陈述意见：我与梁先生是1、2楼业主，提出反对加装电梯。
第一，安装电梯危害原楼栋安全。景蜜村最初规划设计没有考虑装电梯，如今房龄已经20年，抗震性能较差，加装电梯可能会造成楼栋结构危险隐患加倍，且加快楼栋外墙开裂、渗水漏水等问题。
第二，加装电梯方案损害低层住户权益，具体损害权益如下：电梯井紧挨左右住户睡房，电梯运动产生噪音影响低层住户休息；电梯主体离窗户很近，极大影响低层通风采光质量；电梯上下在睡房旁边，造成住户个人隐私暴露于众；加装电梯从长远看严重影响低层房价。
第三，加装电梯事项申报程序不合法。根据《民法典》，对于涉及改建、重建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筑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因此，只强调三分之二的同意率是选择性解读《民法典》，如果有人反对，那么这个决定就不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而是把反对意见排除在外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

第四，责任风险归属问题。老旧住宅加装电梯，需原设计单位同意，否则以后出事原设计单位不负任何责任，或由评估公司出具专业评估报告，确认加装电梯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有问题由评估公司承担责任。即需要给出一份权威机构出具的楼房安全鉴定报告、一份设计院出具的加装电梯后保证楼房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担保书、一份已交长期保费保险单。根据《民法典》第273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业务”，虽然低层业主不坐电梯，但是电梯出了问题，作为业主也必须承担责任。
综上，不同意本单元加装电梯事项。

（2）听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海涛、罗传德陈述意见：关于反对方提出加装电梯危害作以下回复。
第一，针对安装电梯对楼栋安全危害的回复

本单元采用钢结构井道透用钢化玻璃外挂式电梯，基础采用筏板式独立基础，电梯运行时垂直传力到独立基础。通过结构计算，加装电梯不会对原建筑产生安全隐患。

第二，针对电梯对低层住户影响的回复

1.按照深圳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居民区小于或等于55dB的电梯运行声音符合该噪声标准，根据拟选购电梯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该电梯运行期间的噪声符合国家和深圳市标准。

2.通过日照分析，本单元加装电梯后楼栋建筑日照符合《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的规定，设计单位（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已通过设计图纸提供加装电梯前、后的日照分析对比。

3.拟加装电梯选用封闭式轿厢，电梯内的乘客看不到室外，不会对低层住户产生视线干扰。

第三，关于申报加装电梯是否合法的回复
1.关于《民法典》三分之二比例无异议。本单元房产面积和人数均超过三分之二业主签名同意，符合《管理规定》第6条申报加装电梯条件，我们是合法申报。

2.《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使用、收益权力。拟加装电梯在楼梯间的背面，未超出楼梯间两侧，没有侵占个人专有产权面积。

第四，责任风险归属问题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的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是指承担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勘察单位负责人、设计单位负责人、施工单位负责人、监理单位负责人，对建筑施工项目有终身责任制。任何时候建筑有问题，以上责任主体承担相应责任。

2.根据《民法典》，业主对建筑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力，根据《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同意加装电梯的全体业主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建设者，同意的业主承担相应法律法规的业务，不同意的业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质证环节
部门陈述人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供非部门陈述人查看：1、加装电梯所在单元同意加装电梯业主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2、加装电梯申报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签名表；3、设计单位出具的加装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图纸及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和营业执照；4、加装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加装电梯的证明文件（包括同意加装电梯业主的亲笔签名、房号、联系方式等内容）；5、福田管理局出具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景蜜村9栋4单元加装电梯的公示》；6、莲花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莲花街道办事处关于景蜜村9栋4单元加装电梯相关公示见证情况说明》；7、《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报告》。

非部门陈述人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四）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辩论环节
 1、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福田管理局作为行政审批部门，对本单元加装电梯申报材料作形式审批，关于本单元加装电梯相关结构安全、噪音、采光、通风等技术问题，以设计单位（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是否满足有关规范的结论为准。

关于《民法典》相关规定的问题，我局依据《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进行审批，该单元申报加装电梯时同意人数以及同意业主占有面积都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满足《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所提到的申报条件。  

     2、非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1）业主潘迪华陈述：电梯的资格证明材料，只能说明电梯本身在出厂时符合要求，并没有说清楚对房屋结构的影响，也没有说明电梯使用一段时间老化过后的噪音程度。据观察，景蜜村已安装的电梯对一楼住户的采光影响极大。随着电梯老化严重，电梯上下运动噪音也会越来越大。电梯外墙采用的玻璃没有评估报告，玻璃安装在一楼业主出门旁这块空地上，有掉落的隐患，危及家人人身安全。房价问题，理论上加装电梯和房价无关，但实际上加装电梯的房子与没有加装电梯的房子差价在100万以上。

（2）业主委托人李海涛陈述：大家都是邻居，加装电梯方便了楼上的老年业主，对大家没有很多损失，有问题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谈，不会有道德绑架、人身攻击。
（五）补充提交材料
会后，非部门陈述人李海涛、罗传德向听证组补充提交了由设计单位（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结构安全及满足消防安全说明》。该说明书写到：“经结构验算，加装电梯方案对原建筑产生内力作用在原结构安全范围内，不影响原建筑及周边建筑结构安全。若因方案设计导致结构安全问题，由设计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听证结论
听证组认为，本案所提交的加建电梯申请材料符合《管理规定》的要求，相关反对意见经福田管理局举行听证会后已妥善处理，现阶段满足《管理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 

特此报告。

首席听证员：苏晓兰

听证员：王云超、廖雅倩

2022年4月18日

书记员：王音
